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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实施细则

根据《沈阳工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的有关精神

和要求，结合管理学院实际，对 2026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

招生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申请-考核制类别

申请考核制分“非定向申请-考核制”和“定向申请-考核制”两

种，招生计划分别制定。

二、申请条件

除满足《沈阳工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的申请条

件外，还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硕士专业条件

硕士专业须为 0202 应用经济学、0701 数学、0711 系统科学、0714

统计学、0802 机械工程、0808 电气工程、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23 交通运输工程、0835 软件工程、1201 管理

科学与工程、1202 工商管理学、1203 农林经济管理、1204 公共管理

学、1205 信息资源管理、1251 工商管理、1253 会计、1256 工程管理、

0251 金融、0254 国际商务。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由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二）学术成果条件

学术成果须为报考年份前三年取得（如报考 2026 年博士生，学

术成果须为 2023、2024、2025 年取得），且学术成果须与管理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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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科相关。学术成果由学院博士招生领导小组聘任的资格审查小

组认定。学硕考生学术成果须满足以下一条；专硕考生学术成果须满

足以下两条或某一条的两倍。

1.公开发表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至少

1 篇核心期刊论文或 SCI、SSCI、EI 收录的期刊论文或在 FMS

(Federation of Management Societies of China)、ABS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 Academic Journal Quality Guide)、 ABDC

（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 Journal Quality List）列

表期刊上的论文。核心期刊必须是在国内 4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

遴选体系内: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核心来源版期刊或扩展版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

评价报告”所列期刊（含顶级、权威、核心和扩展）。

论文刊出时需在当年核心期刊目录内；检索收录期刊论文需是

JA 类；上述期刊指正刊，不包括增刊、专辑和集刊等；上述期刊不

包含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所列期刊；论文须已刊

出、或已缴付版面费并具有录用通知、或获得文章 DOI 号。

2.公开发表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至少

1篇入选全国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案例库、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哈佛案例库或毅伟案例库，MPAcc

优秀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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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学校认定的科技竞赛并获奖至少 1 项（获得 A+竞赛国家

一等奖前 7人、国家二等奖前 5 人、国家三等奖和省级一等奖前 3 人、

省级二等奖前 2 人、省级三等奖负责人；A类竞赛国家一等奖前 5 人、

国家二等奖前 3 人、国家三等奖和省级一等奖前 2人、省级二等奖负

责人；B类竞赛国家一等奖前 3 人、国家二等奖前 2人、国家三等奖

和省级一等奖负责人）。须有获奖证书或文件证明。

4．作为有效完成人（有获奖证书）获市级及以上政府科技奖励

（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5.国际专利（仅限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日本专利局（JPO）、

欧洲专利局（EPO））或国际标准（仅限 lSO、lEEE 和 lEC）或国家标

准制定的前 2 人；国内发明专利或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制定的前 1人

（或导师第第一人、研究生第二人）。

说明：上述学术成果如有虚假，一经发现，取消其资格，并五年

内不再接受其报考。

三、考核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由教授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的具体工

作。

四、招生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五、招生导师

招生导师情况详见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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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过程

（一）思想品德考核

按《沈阳工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文件要求执行。

（二）外语水平考试

按《沈阳工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文件要求执行。

（三）学科综合考核（300 分）

学科综合考核由专业外语考核、专业知识考核和综合能力考核三

部分组成，每部分满分为 100 分。每部分成绩均须达到 60 分，未达

到者不予录取。

专业外语：主要通过专业翻译、口语交流等方式考察考生的专业

外语及外语听说能力，专业翻译 40分，口语交流 60分。

专业知识：主要考查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管理定量方法

的相关知识，定量分析工具的相关知识。

综合能力：主要考查语言表达能力、专业直觉与判断力、知识积

累与集成能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回答问题系统性与逻辑性、

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和学术兴趣等。

学科综合考核分为导师考核和评委组考核，成绩比例为 2:8。其

中导师将报考自己的考生进行排序，考核得分权重按排序分别为 1、

0.7、0.4、0.1、0；评委组由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聘任 7名

教授组成，考生制作一个 10 分钟左右的个人简介 PPT 并现场讲演，

内容包括：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专业、学习成绩（应是学校

主管部门出具的成绩单）、毕业论文题目和论文主要内容及成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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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技和学术成果、荣誉及博士研修规划等，并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

最终采用考核专家记名打分，去掉 1个最高分和 1个最低分后取平均

分作为考生评委组考核得分。

七、录取工作

按《沈阳工业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管理学院2026

年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招生实施细则》、《管理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

生申请考核制招生实施细则》、以及《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招生指标分配方法（修订）》（管理学院研究生发[2024]3 号）的有关

规定执行。

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02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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